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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4          证券简称：宋城演艺       公告编号：2015-018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保障下属经营公司经营秩序的高效运行，公司旗下杭州宋城独木桥旅

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木桥旅行社”）分别与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第一世界大酒店”）、杭州宋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城实

业”）签订合作协议。因第一世界大酒店、宋城实业为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宋城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故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2、2015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弃

权，0 票反对，4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

界大酒店、宋城实业签订合作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黄巧灵、黄巧龙、张建坤、

商玲霞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尚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权限范围，故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即可实施。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枫 

注册资本：11,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30181000024398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26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萧山区城厢街道湘湖路 92 号休博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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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特大型餐馆；中西餐制售，含凉菜，韩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

品；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住宿、棋牌室、浴室、理发；足浴，健身服

务，会议接待，接待文艺演艺，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经营期限为

50 年，自 2006 年 12 月 26 日至 2056 年 12 月 25 日。 

财务状况：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总资产 62,444.61

万元，净资产 13,198.16 万元，净利润-1,607.99 万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893.80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杭州宋城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巧燕 

注册资本：23,5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30196000005466 

成立日期：1998 年 5 月 21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之江路 148 号 

经营范围：科技投资，教育投资，旅游经营管理，旅游项目开发，组织工艺

品、书画展览，百货的批发、零售。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经营期

限为 46 年，自 1998 年 5 月 21 日至 2044 年 5 月 20 日。 

财务状况：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杭州宋城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113,296.31

万元，净资产 47,106.39 万元，净利润-4,055.15 万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53.97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签订合作协议 

1、合作内容： 

公司旗下全资孙公司独木桥旅行社为加强整合营销力度、推出系列线路打

包产品促进公司整体经营，拟采购第一世界大酒店客房作为产品配套，同时酒

店也可通过独木桥旅行社购买线路打包产品利用其自身推广渠道进行销售。 

2、合作期限：合作期限从 2015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8 日止。 

3、付款方式： 

（1）、酒店客房款及景区门票款每月结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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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款项支付前，收款方需向付款方开具合法、等额、有效的税务发票； 

4、定价政策： 

（1)、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的客房结算价格不高于其接待团队

的团队价格。 

（2）、第一世界大酒店与独木桥旅行社的门票结算价格为独木桥旅行社接

待团队的团队价格。 

5、2014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2014 年度，第一世界大酒店销售门

票的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428.45 万元。独木桥旅行社销售杭州第一世界大

酒店客房的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119.26 万元。上述关联交易总额未超过

1000 万元，因此根据章程及有关法规,上年度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权限,不需要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木桥旅行社与宋城实业签订合作协议 

1、合作内容 

公司旗下全资孙公司独木桥旅行社为加强整合营销力度、推出系列线路打

包产品促进公司整体经营，拟采购宋城实业千古情主题酒店客房作为产品配套，

同时宋城实业也可通过独木桥旅行社购买线路打包产品利用其自身推广渠道进

行销售。 

2、合作期限：合作期限从 2015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8 日止。 

3、付款方式： 

（1）、酒店客房款及景区门票款每月结算一次。 

（2）、款项支付前，收款方需向付款方开具合法、等额、有效的税务发票； 

4、定价政策： 

（1)、独木桥旅行社与宋城实业（千古情主题酒店主体）的客房结算价格

不高于其接待团队的团队价格。 

（2）、宋城实业与独木桥旅行社的门票结算价格为独木桥旅行社接待团队

的团队价格。 

5、2014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2014 年度，宋城实业销售门票的实

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23.00 万元。独木桥旅行社销售宋城实业千古情主题酒

店客房的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101.62万元。上述关联交易总额未超过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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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因此根据章程及有关法规,上年度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权限,不需要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宋城实业签订合

作协议，将丰富线路产品构成，有利于促进公司旗下产品市场营销体系的运行，

同时公平、公正对待各业务合作单位，共同助力公司旗下各景区经营业绩的稳

定增长。 

2、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正常的商业交易价格，具

备公允性，没有损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

相关制度进行。 

3、关联交易的持续性：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宋城实业签订合

作协议，每年一签，便于关联交易的规范管理，有关交易按照合同规定的市场

公允价格进行，交易金额较小，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

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先审核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何思源先生、方东标先生、徐王婴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

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关于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宋城实

业签订合作协议的议案》，询问了公司相关人员关于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我们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

签署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何思源先生、方东标先生、徐王婴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

独立意见如下： 

（1）本着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我们认真审阅了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条

款，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合同的条款遵循了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

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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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同意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宋城实业签订合作协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